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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需进行公众参与；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过程中，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本项目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公众参与方法和要求

对项目所在地群众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与公众之间进行了双向交流，广泛收集和听取

了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被调查的公众意见进行统计和

分析，供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参考。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在确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建设

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进行了一次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一次公示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万吨铁矿石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现已委托山西蓝盛益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向公众公告下列信息：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万吨铁矿石项目 

地理位置：山西省灵丘县石家田乡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依托原有厂区进行扩建，新建全封闭原料库 1800 平方米、全封闭成品库 1500

平方米，购置安装生产设备及配套的辅助设施。投资 342.3 万元新建库容量为 75 万立方

米尾矿库 1 座。扩建后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年产铁精粉 12 万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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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迟立志 

联 系 人：18735222938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 

山西蓝盛益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_4lmLhbjT43O4kye5DTVA?pwd=hsb3  

提取码: hsb3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将在适当时间做好公众参与调查表，公众可以自行通过网

上下载填写，也可以向建设单位索取）； 

2、将书面意见投递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请在封面上注明：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

公司年选 40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组收； 

3、致电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31 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示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 日在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政务公开

（https://sthjjdt.gov.cn/dtssthjz/gsl/202408/843e8b010ec842cfa13c061d28927cfe.shtml）进行了公

示。网络公示情况见下图。 

https://pan.baidu.com/s/14_4lmLhbjT43O4kye5DTVA?pwd=h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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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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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经统计，公众未提出其他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报纸及张贴公告的形式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示内容如下：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

示内容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现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web.ugreen.cloud/web/#/share/64491c5c4c244c71b3fa5e7b46018bc0  

提取码：TG6D（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web.ugreen.cloud/web/#/share/02674d93fc76473a980a069bdccedd9b  

提取码：6ACY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名称：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迟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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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1873522293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29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在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政务公开（http:// 

sthjj.dt.gov.cn/dtssthjjz/gsl/202507/64806c70314840fc82a81e840089ea6a.shtm）进行了公示进行了

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29 日至 2025 年 8 月 11 日，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情况见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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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二次信息网络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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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在山西经济日报进行了 2 次公示，，公示

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第一次公示见《山西经济日报》第 11877 期； 

第二次公示见《山西经济日报》第 11879 期。 

报纸公示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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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报纸公示图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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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石家田村和牛角坝村内张贴公

告，，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张贴公告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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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张贴公告图 

3.3 查阅情况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现场索取；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查阅情况：项目评价范围内附近村民均进行了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经统计，公众未提出其他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经统计，公众未提出其他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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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公众未提出其他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经统计，公众未提出其他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 

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应当公开报告书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

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 

联 系 人：迟立志 

联系电话：118735222938 

附件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 

环境影响报告书链接 

https://web.ugreen.cloud/web/#/share/3b13e5b620394d108fe59caef15ee226 

提取码：6NVH 

公众参与说明链接： 

https://web.ugreen.cloud/web/#/s ... 78195799c8ff350772e 

提取码：D8CY 

6.2 公示时间 

公示发布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4 日。 

6.3 公示方式  

报批稿网络公示我单位选择在环保之家，属于新媒体形式中的一种，符合网络公示

要求。 

网络链接：https://www.ep-home.cn/thread-27647-1-1.html 

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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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电子公参及纸媒公示结果均已在我公司环保管理科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

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

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年选 40 万吨铁矿石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灵丘县鑫灵矿业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灵丘县鑫灵矿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 年 9 月 12 日 


